德宏州农业局关于农药经营许可实地核查结论的公示(第十批）

按照《农药管理条例》和《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根据《云南省农业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农药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云农种植【2018】21号）、《德宏州农业局关于印发德宏州农药经营许可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德农发【2018】98号）、《德宏州农业局关于印发德宏州农药经营许可审查细则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德农发【2018】202号）文件的要求，我局经过严格材料审核后，2019年6月12日－14日对17家经营单位进行实地核查，现将材料审核及实地核查合格的经营企业予以公示。公示如下：
   公示单位：1.芒市荷桂农资有限公司；
             2.芒市荷桂农资有限公司芒核分公司；
             3. 芒市荷桂农资有限公司芒波分公司；
4.芒市荷桂农资有限公司芒别分公司；
5.芒市荷桂农资有限公司拉院经营部；
6.芒市荷桂农资有限公司坝么经营部；
7.芒市荷桂农资有限公司芒里经营部；
8.芒市荷桂农资有限公司户育经营部；
9.芒市荷桂农资有限公司腊掌经营部；
10.芒市荷桂农资有限公司团结分公司；
11.芒市荷桂农资有限公司弄么分公司；
12.芒市荷桂农资有限公司法破分公司；
13.芒市荷桂农资有限公司遮晏经营部；
14.芒市荷桂农资有限公司芒烘经营部；
15.芒市荷桂农资有限公司南井经营部；
16.芒市荷桂农资有限公司等稿经营部；
[bookmark: _GoBack]17.芒市荷桂农资有限公司姐乌分公司。 
公示期限为2019年6月27日至 2019年7月4日，如对公示有异议，可以来电、来信、来访向德宏州农业局反映（联系电话：2121904）。
          

德宏州农业农村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6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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